七、教師資格證書補發、繕製轉發作業

法令依據：依教育部83.3.5台(83)審字11582號函辦理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送請科上轉知教師具領





文書組用印





人事室依教育部核定名冊貼照片、繕製證書





函報教育部





人事室查核





申請人(必須為現任本校教師或原在本校任教之教師)





檢附資料


遺失聲明作廢報紙全版二份(正本及影本各一份)


該級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web版一式二份(必須貼好照片，並每張親筆簽章)


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電子檔


浮貼照片一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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